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

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 
（2015年2月19日）

 
引言

 
本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由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编制的2014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

全文包括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情况，复议、诉讼及举报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不足、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
一、概述

根据《条例》要求，2008年5月1日起我委开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为此，专门配备了1名兼职工作人员，开辟了区行政服务中心、图书馆、档案馆为公共查阅点。截至2013年底，我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，政府信息公开资讯、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。

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
（一）公开情况
本委2014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8条，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

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规划计划类信息2条，占总体的比例为4%；业务动态类信息46条（政务动态、会议动态、工作动态等），占总体的比例为96%。

（二）公开形式
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本委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上采取了多种方法。通过在行政服务中心、图书馆、档案馆设立信息查阅点，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，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方便了公众知晓重要信息情况，提高了办事效率，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建设。

 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
本委2014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0件。

四、咨询情况

2014年，本委共接受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0人次。

五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

2014年，针对本委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0件。

针对本委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案0件。

针对本委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诉案0件。

六、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（一）问题
公开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化，公开形式有待进一步完善拓展。

（二）改进措施
1、加强宣传培训,提高思想认识。通过加强培训,增强公开意识,提高业务水平。

2、加大信息公开工作力度，进一步充实信息公开内容，切实把群众最关心、最需要的事项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，发挥好信息公开平台的桥梁作用。

3、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，健全信息公开工作长效机制，把政府信息公开的常态工作落到实处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，确保公开信息的及时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，为深化我委信息公开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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